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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校发﹝2013﹞23 号 

 

 

 关于印发《上海财经大学校园机动车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系所、校直属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 

 《上海财经大学校园机动车管理办法》已经 11 月 5 日校党委常

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财经大学 

2013 年 11 月 6 日 

 

 

 

上海财经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3 年 11 月 7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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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财经大学校园机动车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创建文明、整洁、安全的校区环境，保障师生员工的

人身安全，维护校区道路秩序，预防校内交通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 管理范围与原则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机动车，是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、在道路

上行驶的、供乘用或（和）运送物品或进行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，主

要包括汽车、摩托车、轮式专用机械车等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校区。保卫处为校园机动车管理

的职能部门。 

第四条 校园机动车管理，指对机动车进出校园、校内行驶、校

内停放及收费等交通行为的管理。 

第五条 校园机动车管理以确保校园安全有序为原则，对机动车

违规行为实行教育和通报批评相结合的原则。 

 

第三章  机动车进出校园及校内行驶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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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机动车必须凭有效证件，按指定校门进出校园。学校各

部门的车辆、教职工的自备车辆以及常设在校内的校外机构、单位的

车辆，凭校园卡进入校区。因公务、探亲访友等需要进入校园的校外

机动车辆，在门卫处领取“临时出入卡”进出校园；因公务进入校园

的机动车辆，凭校内有关单位开具的“机动车辆因公出门单”出校及

短时免费停车。  

第七条 各种生活用车（运输货车、快递车辆等）每日 7 时以前

和 17 时 30 分以后出入校区，卸完货物后应尽快离校，其余时间段一

般不准进入校园。  

第八条 经学校批准在校园内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，机动车的管

理由校保卫处负责实施。活动主办单位应在活动实施前 3 天，向校保

卫处申请备案，提交该活动可能涉及的车辆规模、人数等基本信息，

领取车辆当日“活动临时出入证”。活动当日，有关车辆凭“活动临

时出入证”或其他有效凭证进出校区。  

第九条 严禁无牌无证机动车，以油或气为动力的助动车，出租

车，与教学、工作无关的社会车辆进入校区。确因公务及特殊情况，

在登记后方可进入校园。特殊情况系指：  

    1、搭载伤残教职工、学生的出租车辆； 

2、在校内临时（短期）施工的工程车辆；  

3、进校执行任务的消防、救护等特种车辆；  

4、其他特殊情况需进校的车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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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进入校园内的机动车须严格按照校区内的标志、标线的

规定减速缓行，时速不得超过 5 公里。禁止在校区内进行驾驶机动车

的训练、试车。禁止酒后驾车。 

第十一条 校保卫处可根据学校大型活动需要，对校园道路及通

行出入口进行疏导，必要时实施临时交通管制。  

 

第四章  机动车校内停放及收费管理 

第十二条 进入校园内的机动车一般应进入地下停车场停放，地

面设置应急停车区域，仅供临时停放。校园内所有道路禁止停车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在各校区的出入口设有专门停放摩托车、助动车

的区域，教职员工、学生的摩托车、助动车需按指定地点停放。  

第十四条 停放在校园内的机动车，车主须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

关好车门车窗，妥善保管好车内存放的物品。学校不承担车辆在校内

停放期间发生的损害和损失的赔偿责任。   

第十五条 机动车一律不准在地面临时停车区域过夜停放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在编或在岗教职工在校园内（含地下停车场）停

车免收停车费，在册在职研究生在校上课期间在校园内（含地下停车

场）停车暂免收停车费，校内停车资源暂不对全日制学生开放；其他

车辆停放在地下停车场，收费标准按照物价局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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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地下停车场管理 

第十七条 地下停车场 24 小时开放。免收停车费车辆进出地下停

车场需凭开通权限的校园卡进出，车卡识别一致方可升闸放行。其他

车辆在地下停车场出入口领取“临时停车卡”进出。 

第十八条 地下停车场限高 2 米，超高车辆禁止进入。凡进入地

下停车场的车辆，必须服从保安人员的管理和指挥，按车位停放车辆，

严禁停放在消防通道、车道及出入口，禁止人员徒步进出地下停车场

车行口。 

第十九条 应自觉维护地下停车场内秩序和环境整洁，禁止乱扔

杂物和垃圾；禁止在地下停车场内练车；不得损坏地下停车场内设施

设备，因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坏，应照价赔偿。 

第二十条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品进入地下停车场；因违反本规定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车主将按法律规定承担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 管理与监督  

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者，由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在全校范围

进行通报批评。  

第二十二条 因人为原因轧坏道路、损坏校园安全设施的，车主

应按被损坏物品价值赔偿，并按规定承担相关责任。  

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在校内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后，当事人有责

任保护好现场，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立即抢救伤员，并速报保卫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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拖延不报，伪造现场、逃离、不及时救治受伤人员，负全部责任，并

根据情节轻重作相应处理。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

的，将承担司法责任。   

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     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保卫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上海财经大学机

动车管理办法》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